关于印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系、处级单位：

现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
大学生学科竞赛是推动学科和专业建设发展，促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科技活动。为保证我校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的积极发展，促进竞赛成绩的提高和规范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科竞赛类别与范围

1.校级学科竞赛：指以学校名义组织并行文公布的全校性学科竞赛。

2.省级学科竞赛：指省级教育学术主管部门或专业主管单位组织的全省性或跨省区的学科竞赛。

3.全国性学科竞赛：指国家教育学术主管部门或专业主管单位组织的全国性学科竞赛。

4.国际性学科竞赛：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性学科竞赛。

5.学校重点支持省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师范生教学技能、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程序设计、机械设计、多媒体作品设计、“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物理、化学等竞赛。

二、竞赛组织与管理

（一）学科竞赛以立项的方式组织进行，其原则是“学校立项，院（系）承担，目标管理”。

（二）责任分工

1.教务处的工作职责

教务处负责学科竞赛的协调管理。具体职责是：收集、公布各类学科竞赛的信息，组织学科竞赛申报项目评审核、划拨竞赛所需经费；落实竞赛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奖励；整理、归档竞赛相关的档案资料等。

2.承办院（系）的工作职责

（1）根据学科竞赛类别，确定竞赛的负责单位。其中数学建模竞赛由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负责，电子设计竞赛由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负责，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由计算机学院负责；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由机械与电气工程系负责，英语类竞赛由外语学院负责。其它类别的学科竞赛由相关院（系）向学校申报立项。学科综合性比赛可以由多个院（系）联合申报立项。
（2）有关院（系）负责学科竞赛项目的具体实施。院（系）的教学负责人对竞赛项目工作负总责，落实专人负责竞赛的组织、报名与参赛工作，并为参赛学生提供赛前训练和参赛所需的必要设备、仪器、材料和场地。需要指导教师的学科竞赛，应指派教师具体负责竞赛指导工作。赛事后，对学科竞赛的成绩及有关材料（含电子档）进行归档，并报教务处教研科备案。

（3）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活动。有关院（系）要认真做好参赛人员的遴选工作，通过班级、专业、院（系）、学校层层筛选和选拔，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使得优秀的学生和作品脱颖而出。

（4）加强竞赛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有关院（系）要建设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较高业务水平和相对稳定的学科竞赛指导队伍，以保证学科竞赛取得好成绩。

三、工作流程
学科竞赛以项目立项的方式进行，由承办院（系）于每年12月初提出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申报表可于教务在线网页下载），制定培训指导方案、能力训练目标、竞赛获奖目标及预算方案，经教务处处长审核，分管校长批准，由承办学院组织学生及教师具体实施。

四、参赛对象及指导教师

学科竞赛的参赛对象为在校全日制学生，以本科生为主，鼓励学生跨院（系）组队参赛。指导教师是指对参赛学生进行具体培训与指导的教师，每个参赛队的指导教师原则上为1～2名。

五、经费管理

学校每年设大学生学科竞赛专款，用于各项学科竞赛的开支、对学生和教师的奖励等。

六、获奖与奖励

（一）奖励形式
凡在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的集体或个人，学校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表彰方式有通报表扬、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等。
（二）奖励标准

1.学生获得竞赛奖项，可计课外学分，具体实施参照我校《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关于制订2010年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院教[2009]29号）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关于制订2010年普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院教[2009]55号）。
2.对竞赛获奖奖项按等级给予一定的奖励，奖励标准见附件2。
七、附则

1.“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由学校团委负责组织、实施，经费和组织管理办法不在本办法范围内。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申报表
附件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奖励标准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1.4.26
附件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申报表

院（系）：

	竞赛名称
	
	申报院系
	

	主办单位
	
	竞赛级别
	

	报名、参赛时间
	

	项目负责人信息

	负责人姓名
	
	职    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竞赛方案

	培训指导方案
	（填写培训指导方式、时间、地点、内容、指导教师等）



	能力训练目标
	（填写通过培训、竞赛，参赛学生取得的锻炼效果）



	竞赛获奖目标
	（填写获奖目标等级、数量等）

	经费预算
	（填写详细预算方案）
总计:

	竞赛组织实施单位意见
	（是否同意在竞赛场地、实验设备等方面进行支持等）
院（系）院长（主任）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处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校领导意见
	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奖励标准
	获奖等级
	奖金（元）

	国家一等
	综合
	10000

	
	单项
	8000

	国家二等
省特等
	综合
	4000

	
	单项
	3000

	国家三等
省一等
	综合
	2500

	
	单项
	2000

	国家优胜奖
省二等
	综合
	800

	
	单项
	600

	省三等
	综合
	500

	
	单项
	300


注：1.同一成果获数项奖励时按最高等级奖励，不重复奖励。
2.奖金发放到各院（系），由院（系）根据实际情况发放给指导教师和学生。
